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

（2004 年 1 月 5 日  财政部、民政部财社 [2004] 1 号发布）

为了加强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保证资金的合理有效

使用，根据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

助的意见》（民发 [2003] 158 号）及有关规定，特制定本

试行办法。

第一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是用于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

助的专用基金。基金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自愿捐助等多

渠道筹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专款专用、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管理和使用。

第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独立的农村医疗救助基

金。基金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社会各界自愿捐

助、利息收入等。

（一）地方各级财政每年根据本地区开展农村医疗救助

工作的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在年初财政预算中合理安排农

村医疗救助资金。

（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每年从留归民政部门使用的彩

票公益金中提取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农村医疗救

助。

（三）鼓励社会各界自愿捐赠资金用于农村医疗救助。

（四）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五）按规定可用于农村医疗救助的其他资金。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对实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困难地区

给予资金支持。中央财政对中西部等贫困地区农村医疗救助

给予适当支持，具体补助金额由财政部、民政部根据各地医

疗救助人数和财政状况以及工作成效等因素确定。补助下级

的预算资金全部通过国库划拨，预算外资金的划拨按相关规

定办理。

第三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当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补助救助对象的大病医疗费用，以及符

合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

得提取管理费或列支其他任何费用。

第四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年度收支计划由县级民政部

门商财政部门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政部门定期

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民政部门报送收支计划执行情况。

第五条  县级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建立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以下简称“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

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汇集、核拨、支付等业务。县级民政

部门设立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核拨、支

付和发放业务。

第六条  县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按季或按月划拨至本级

财政部门“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经批准用于农村医疗

救助的彩票公益金应及时由财政专户划拨至“农村医疗救助

基金专账”。县级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之后及时全额

划拨至“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社会各界的捐款及其他

各项资金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及时交存同级财政部门“农村医

疗救助基金专账”。

第七条  农村医疗救助的享受对象及救助金额，由个人

提出申请，村民代表会议评议，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民

政部门根据县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规定审批。经批准的救助对

象参加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有困难的，由农村医疗救

助基金给予资助，并对患大病救助对象难以自负的医疗费用

给予适当补助。国家规定的特种传染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

经批准后支付。

第八条  用于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当地新型合作医疗的资

金，由县级财政部门从“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核拨至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户，并通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

构为其办理有关手续。经县级民政部门批准的救助对象大病

医疗费用补助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按时将医疗救助资金核

拨至民政部门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由县级民政部门支付

给乡镇人民政府发放，或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银行、邮局等

直接支付给救助对象，也可以采取其他社会化发放方法。有

条件的地方，应逐步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九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以

及救助对象、救助金额等情况应通过张榜公布和新闻媒体等

方式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必

须全部用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截留、挤占、挪用。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对农

村医疗救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民政部、财政部

根据需要，对各地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第十条  发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

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对故意虚报有关数字

和情况骗取上级补助的，除责令其立即纠正，并按规定追究

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外，将根据情况减拨或停拨上级补助

资金。

第十一条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农村医疗救助基

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财政部、民政

部负责解释。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